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５６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５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

（

吨

）

１

，

３４４

，

２３１ ２９９

，

４８３ ２８．７ ９

，

４４２

，

０５６ １

，

６３６

，

８２５ ２１．０

周转量

（

千吨海里

）

８

，

５８３

，

０６９ ２

，

０４５

，

２７４ ３１．３ ６０

，

２３０

，

１１７ １２

，

３９３

，

５０９ ２５．９

营运率

（

％

）

９７．７ －０．６ －０．６ ９８．８ ０．２ ０．２

航行率

（

％

）

５１．３ ３．７ ７．８ ５１．３ －３．７ －６．７

载重率

（

％

）

５２．２ －１４．２ －２１．４ ５７．４ －２．３ －３．９

燃油单耗

（

千克

／

千吨

海里

）

７．２ ０．９ １４．３ ６．６ －０．５ －７．０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５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２９２

，

３７４ －３７

，

７１０ －１１．４ ２

，

１９５

，

０８３ －７５８

，

６１１ －２５．７

杂货船

４０８

，

１５１ ３９

，

１７０ １０．６ ３

，

７５８

，

６８６ ２

，

１９２

，

０６５ １３９．９

重吊船

２８０

，

８４０ ２０９

，

９８２ ２９６．３ １

，

２５５

，

５７９ ２７９

，

４３９ ２８．６

半潜船

６６

，

６５６ ４６

，

１５６ ２２５．２ ２５０

，

２０２ －３７

，

４４０ －１３．０

汽车船

１９

，

０７４ ２７１ １．４ ２０２

，

７１８ ３０６ ０．２

滚装船

０ －４

，

１１６ －１００．０ ０ －５７

，

８３２ －１００．０

木材船

１５７

，

４４８ ３３

，

６２１ ２７．２ ９２１

，

１５１ ３７

，

３１９ ４．２

沥青船

１１９

，

６８８ １２

，

１０９ １１．３ ８５８

，

６３７ －１８

，

４２１ －２．１

合计

１

，

３４４

，

２３１ ２９９

，

４８３ ２８．７ ９

，

４４２

，

０５６ １

，

６３６

，

８２５ ２１．０

三、备注

１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

、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３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１．

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２．

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３．

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Ｔ

营

∈

营

＝＿＿＿＿＿＿

Ｔ

册

４．

航行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

航

＝＿＿ Ｔ

航

＿＿＿＿

Ｔ

营

５．

载重率： 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ｍ ｎ

а＝＿∑∑＿Ｑｉｊ＿Ｌｉｊ ＿＿

ｍ ｎ

∑∑＿Ｄｉｊ＿Ｌｉｊ

注：

Ｑ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Ｄｉｊ－－－－－

第

ｉ

艘船的定额吨位；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行驶距离；

６．

燃油单耗： 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Ｑ＝－－－－－－－－－－－

周转量

７．

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

船舶总时间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

间， 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８．

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

码头或锚地，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９．

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

生产性，非生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富国中证工业

４．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中证工业

４．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中证工业

４．０

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０３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圣贤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徐幼华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圣贤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０８－０７

证券从业年限

８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

过往从业经历

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任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分析师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助理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今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１６１０２４

富国中证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５－０６－０５

———

１６１０２６

富国中证国有企

业改革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０６－０５

———

１６１０２８

富国中证新能源

汽车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０６－０５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

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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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5年 8 月 12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002649

编号：

2015-068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7

月

28

日，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事项，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博彦科技 证券代码：

002649

）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周三）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最晚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前披露相关公

告并复牌。 相关公告详情请见

2015

年

7

月

29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延期复牌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审计及评估机构已基本完成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相

关的审计和评估工作， 各中介机构正积极准备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相

关的报告及其他申报材料。 公司正积极推动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相关

的其他各项工作。

因相关事项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公

司相关信息按要求披露后复牌。

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5－043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联重科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一次临

时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

9:00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六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六名，

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中联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升级，公司拟以现金形式出资人民币

10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中

联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元。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管理

层进一步授权之人士办理与设立中联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的注册登记等一切手续和事

宜。

审议结果：表决票

6

票，赞成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5－044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中联资本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联重科

")

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中联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

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概述

为加快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升级，中联重科拟以现金形式出资人民币

10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

司中联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联资本

"

）。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尚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二、投资主体情况

中联资本为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联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纯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最终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及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咨询、投资咨询、信息技术管理等

（最终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全额投资，无投资合同。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联重科将以中联资本作为金融服务业务的管理控股平台，建立专业化、市场化金融业务

运营机制，加快推进公司产融结合，全力支持实业板块更好发展。

中联资本未来将根据发展需要逐步建立金融租赁、保险、产业基金、银行、证券等金融平

台，为中联重科发展成为全球化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与支持。

六、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中联重科管理层及管理层进一步授权之人士办理与设立中联资本相关的注册

登记等一切手续和事宜。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长安基金微信服务平台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

自

2015

年

8

月

12

日起开通长安基金微信服务平台，投资者可通过关注

"

长安基金微理财

"

（微信

号：

CAFUNDS4008209688

）并绑定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下述业务。

一、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发行并管理的除长安货币

B

（基金代码：

740602

）外所有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二、适用业务范围

1

、开户业务。

2

、净值查询、账户查询等查询业务。

3

、基金认购、申购、赎回、撤单等交易业务。

个人投资者通过长安基金微信服务平台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三、适用投资者：

长安基金微信服务平台的业务适用于本公司的所有个人客户（包括直销、代销），客户进

行长安基金官方微信账户绑定后即可通过长安基金官方微信办理相应业务。

四、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开通长安基金微信服务平台业务前应认真阅读《长安基金微信服务平台身份验

证协议》，了解长安基金微信服务平台的特有风险，妥善保管好账号、密码等信息。

2

、本公告未涉及的内容仍按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及相关公

告内容执行。

3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4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官方网站：

http://www.changanfunds.com

；客服热线：

400-820-9688

（免长途通话费）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基金时应详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基金投资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15-096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7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151297

号）（以下简称

"

反馈意见

"

）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

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问题答复，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

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4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发布了《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0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

司自

6

月

3

日开市起停牌。

2015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4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承诺争取于

2015

年

9

月

2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进一步推进信息披露直通车的通知》规定，公司在直通披露上述预案

(

或报告书

)

后

10

个

工作日内继续停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并发布修订公告后复牌， 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截至本公告日，中介机构正在开展有关尽职调查等工作，公司与相关方正在沟通和协商，

推动解决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

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36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8-045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海外并购事

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

2015

年

7

月

9

日、

2015

年

7

月

15

日、

2015

年

7

月

22

日、

2015

年

7

月

29

日、

2015

年

8

月

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

2015－07－038

）、《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039

）、《重大事项停牌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041

）、《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042

）、

《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043

）、《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5－07－044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积极推动该重大海外并购及合作计划的进展，由于所涉事项

情况较为复杂，目前双方仍就标的交易架构、业绩实现的条件等问题处于洽谈、沟通过程中。由

于该事项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2.2

的相关规定，为保证信

息披露公平，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兴森科

技，股票代码：

002436

）自

2015

年

8

月

1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披露

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重大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656

证券简称：卡奴迪路 公告编号：

2015-066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本公司

"

） 股票已连续

3

个交易日内

（

2015

年

8

月

7

日、

8

月

10

日、

8

月

11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现对核实情

况进行说明如下：

（一）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9

日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暨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

告》、《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及其摘要、《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 （

2015-2017

年度）》、《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意大利

LEVITAS S.P.A.51%

股权的公告》、《关于

全资子公司签订品牌授权协议的公告》、《

LEVITAS S.P.A.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止及前两个年度

的审计报告》、《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等公告，具体详见

2015

年

6

月

9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6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LEVITAS S.P.A.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止及前两个年度的

审计报告补充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详见

2015

年

6

月

10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具体详见

2015

年

6

月

2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7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具体详见

2015

年

7

月

3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7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订

Dirk Bikkembergs

品牌授权协议的公告》，具体详见

2015

年

7

月

7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7

月

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的公告》、《关于筹划重

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具体详见

2015

年

7

月

9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7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终止筹划对外投资事项暨复牌公告》，具体详见

2015

年

7

月

14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7

月

17

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完成意大利

LEVITAS S.P.A.51%

股权收购和

Dirk

Bikkembergs

品牌授权协议生效的公告》，具体详见

2015

年

7

月

1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7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具体

详见

2015

年

7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经自查和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四） 近期公共媒体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五）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存在的风险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存在的风险，具体详见

2015

年

6

月

9

日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

"

第六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

析

"

之

"

六、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风险说明

"

，敬请广大投资者重点关注以下风险：

1

、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获得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1

）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

2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3

）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为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前提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公司

2015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

、与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相关的风险

（

1

）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公司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政治及科技因素、市场及行业

发展状况、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对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审慎测算，认为该项目

的回报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但由于我国未来经济形势及时尚行业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若未来市场环境发生极其不利的变化及行业竞争严重加剧，将会对该项目的预期收益产生不

利影响。

（

2

）不能把握市场流行趋势的风险。时尚买手店以消费者的时尚观念为基调，代表着独

特、鲜明的个性，商品款式是其核心竞争力。随着社会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

时尚的偏好变化较快。能否准确把握市场流行趋势，及时反应以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将

直接影响时尚买手店的产品销售。若时尚买手店不能及时把握市场流行趋势，将会影响该项

目的效益。

（

3

）电商平台技术风险。技术领先、可靠实用的电商平台是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重要的组

成部分，对该项目的成功运营起到关键的作用。为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已与广州中国

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合作开发时尚电子商务平台，保证电商平台

能安全、高效运营。但由于当今社会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且技术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电商平

台易受到病毒入侵、黑客攻击等。若公司未能保持升级及改进电商平台，将可能使电商平台面

临技术落后、经常性故障等问题，进而对线上交易业务拓展产生不利影响。

（

4

）人力资源风险。根据时尚买手店

O2O

商业模式的特点，

"

买手

"

、技术、市场及管理人员

等将是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成功运营的基石。目前，公司已组建专业的电商平台运营团队。随

着该项目运营规模的扩大，公司需要更多具有相关知识及经验的人力资源。若公司不能保持

电商运营团队的稳定或未能招聘到满足公司所需的优秀人才，将会对该项目的正常运营及发

展产生不利影响。

（

5

）退换货风险。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通过网络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

明理由。公司将会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便利消费者的退换货政策。便利的退换货政

策能有效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有助于吸引消费者，提高顾客忠诚度，扩大公司品牌影响

力。但便利的退换货政策亦使公司可能承担额外的成本费用，且若退换货政策被大幅滥用，将

会使公司成本费用显著增长，进而对项目效益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

6

）产品品质风险。公司主要通过与

Antonia

等知名买手店合作，借助其国际品牌渠道优

势，根据国内时尚潮流趋势及消费者需求采购合适的商品用于销售。同时，公司已建立严格的

商品筛选及评价机制，对商品的品牌、工艺水平、质量等方面进行考评。但由于公司未能对商

品的生产环节进行直接的监控，如果未能及时发现所采购商品存在的品质问题，则可能导致

公司品牌形象及商品销售受到不利影响。

（

7

）侵权风险。公司通过与合作方建立协作关系引入国际品牌，用于线上和线下销售，此

为公司时尚买手店的主要运营模式，亦是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顺利开展运营的前提。但如果合

作方的品牌授权存在法律障碍，或者公司与合作方因授权产生法律纠纷，则会使公司面临品

牌侵权风险。

（

8

）第三方支付的依赖风险。公司将采用多种结算方式开展电商业务，如快递到付、银行

转账及通过第三方在线支付平台进行结算等，该等结算方式主要依靠第三方提供结算处理服

务。公司过度依赖第三方支付的结算方式，可能使公司对交易及资金流的控制受限于第三方。

如果出现第三方未及时将款项转交公司或私自挪用款项、第三方中断与公司的合作及第三方

服务质量下降等情况，则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经营及公司财产的安全。

3

、 与意大利

LEVITAS S.P.A.51%

股权收购及

Dirk Bikkembergs

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相

关的风险

（

1

）收购整合风险。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境外公司，其旗下授权经营的门店分布在欧

洲、中东、美国及远东市场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本公司在法律法规、会计税收制度、商业惯

例、经营理念等经营管理环境方面存在差异。为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从上市公司经营和

资源配置等角度出发，本公司和标的公司仍需至少在财务管理、授权经营门店管理、资源管

理、业务拓展等方面进行融合，与当地的监管部门等进行协调。本次交易后的整合能否顺利实

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并购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2

）收购融资风险。本次交易支付方式为现金收购，拟收购资金拟先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

及银行贷款等自筹方式解决，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若本次

非公开发行因故未能实施，则本次交易存在因交易支付款项完全由自身融资承担的风险。

（

3

）商誉减值风险。本次交易可能导致公司形成较大金额的商誉。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大于标的公司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将被确认为商誉。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商誉不作摊销处

理，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则存在商

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本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

4

）持续盈利能力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与标的公司一起积极

推进整合方案，执行协同的市场扩张战略，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澳门等一线城市及其

他省会城市 （或中超球赛城市所在地）、 江浙沿海发达城市、 国内枢纽机场等地新建

Dirk

Bikkembergs

品牌旗舰店约

20

家，同时大力发展品牌经销商授权，通过

O2O

时尚商业模式积极

开展线上销售业务，合理配置总体资源，优化资本结构及降低资金成本，以实现本次交易的整

合效应。由于整合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整合效果体现为财务表现也需要一定周期，即使本

公司与标的公司紧密合作，公司仍然存在持续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

（

5

）经营业绩波动风险。根据正中珠江出具的

"

广会专字

[2015]G14042080183

号

"

审计报

告， 标的公司于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

1,631.13

万元和人民币

549.86

万元，波

动幅度较大。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业务整合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并购预期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仍存在波动的风险。

（

6

）海外业务管理风险。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授权经营业务主要分布在欧洲、中东、美国

及远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本公司在交易前投资和经营管理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大中华地

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经营规模和业务总量将大幅增加，对人员构成和管理体系也将相

应提出更高要求。 如果公司不能根据海外业务发展需求及时优化现有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

度，则可能对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

（

7

）汇兑风险。本次交易总金额以欧元计价，并以交割日为基准按照定价机制经审计或双

方协商一致确认。本报告书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3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人民

币汇率持续变动，未来汇率仍将不断变动，汇率变动会对欧元兑换为人民币后的交易总金额

产生影响，即人民币升值按汇率折算后的交易总金额将减少，反之，将增加。

标的公司业务分布全球，日常运营中涉及欧元、英镑、美元等多种交易币种，而本公司合

并报表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未来随着人民币、欧元、英镑、美元等币种之间汇率的不断变

化，可能给本次交易及公司未来运营带来汇兑风险。

（

8

）

Dirk Bikkembergs

品牌扩张依赖优质零售渠道的风险。从零售终端来看，优质渠道资

源是有限的，公司拥有优质的零售渠道是业绩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公司多年来在

国内各大商场开设的门店经营情况良好， 且在多年来一直同各商场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若

公司取得

Dirk Bikkembergs

品牌大中华地区的品牌运营授权后，未能及时与商场就分成比例、

租赁面积、位置等方面达成一致，将对该品牌在大中华地区的渠道扩张产生不利影响。

（

9

）

Dirk Bikkembergs

品牌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虽然公司积累了丰富的门店拓展和管理

经验、以及优质的渠道资源，建立了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具备较强的门店异地复制能力，但

如果公司在营销网络发展过程中出现如下情形：没有培养或招聘到足够数量的合格管理和营

销人员；不能寻觅到合适的新开店地点；信息系统和人员素质未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营销网络

管理需要；管理提升无法支持营销网络的扩张等情况，本公司

Dirk Bikkembergs

品牌营销网络

的发展将难以达到预期经营效益。

4

、即期回报率被摊薄的风险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为

20,000

万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121,474.33

万

元。假设本次按上限

7,500

万股发行，不考虑发行费用，则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至

27,500

万股， 增幅为

37.50%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将增加至

235,849.33

万元， 增幅为

94.16%

，短期内公司总股本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2012-2014

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

0.92

元

/

股、

0.75

元

/

股、

0.07

元

/

股，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分别为

18.90%

、

12.60%

、

1.21%

。 即使外部环境好转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实

现预期收益，本次发行新增加的股份也会使得短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存在被摊薄的

风险。

5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盈利情况产生较大影响，公司盈利状况的变化将

影响股票的价格。与此同时，股票的价格还受到国家宏观经济状况、行业景气程度、投资者心

理预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出现股价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公司基本面的情况，提请投资

者关注相关风险。

除上述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风险外，还请投资者关注以下与公司经营相关的风险：

1

、市场竞争风险

我国时尚行业属于完全竞争的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国内竞争加剧、

需求减少的市场背景下，公司面临着来自业内企业的竞争压力。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将

进一步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国际化、时尚化的

O2O

平台，将时尚市场延伸至体育运动领域，

虽然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润水平和综合竞争实力，但也将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风险。服饰市

场的竞争主要取决于产品设计、品牌价值和渠道建设等因素。公司在未来如果不能进一步提

高相关竞争力，可能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不利地位。

2

、产品生产依赖于外包的风险

公司经营采用虚拟经营的品牌运营模式，具有典型的轻资产经营特征。在这种模式下，公

司将时尚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生产、配送等中间环节全面外包，而紧紧掌控设计、品牌推广和

终端销售等最具价值的核心环节。虽然目前国内时尚产业链优势明显，生产加工企业丰富，公

司亦已就筛选供应商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甄别机制和程序，但是公司产品的产量、质量、生产周

期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面辅料供应商提供原材料的品质以及加工厂的生产能力、加工

工艺及管理水平等因素。随着今后产品销售规模的扩大，公司需要寻找更多符合公司产品品

质要求的供应商，若届时公司对供应商的管理或供应商在产品加工能力、加工工艺、质量控制

等方面无法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则可能导致产品供应的迟延或产品质量的下降，从而对公

司的品牌形象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

、公司定位转型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 买手店迅速崛起和

O2O

商业模式快速冲击传统行业模式的背景

下，公司主动顺应

"

互联网

+"

的时尚行业

O2O

趋势，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继续调整升级业务结

构，深化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为行业领先的

"

互联网

+"

全球时尚品牌运营商。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将进一步深化与国际知名品牌的合作，提升供应链协同管理能

力。同时，公司与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已组建专业的

时尚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团队，为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持。但由于公司的

"

互联网

+"

转型经验较

少，市场及技术环境变化迅速，若公司未能及时成功实现转型，将存在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

性风险，从而对本公司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四）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1

日


